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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分析

张倩倩,宋飞琼,田志磊

[摘 要]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我国高校助学贷款的主要模式。在财政供需矛盾凸显的

背景下,对其运行成本进行核算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源地助学贷

款运行成本产生于多个部门,且部分缺乏会计记录。借助作业成本法的理念,本文

从流程和部门两个维度构建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核算框架,确定具体核算方

法,对案例县的运行成本进行核算和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结果为生源地助学贷款的

高覆盖和低违约需要大量成本支撑提供了初步证据,为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控制

提供了可行路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核算方法亦可为多部门联动项目,如精准

扶贫、公共卫生事件等项目的成本核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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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受经济下行压力与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明显变缓,

但诸如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呈刚性增长态

势,建立“讲求绩效”的现代财政制度成为政府缓解财政供求矛盾的主要途径。

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方法》等政策构建起预算绩效的管理体系。2018年8月,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

提出全面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绩效,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牢固树立“花

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逐步将绩效管理范围覆盖所有财政教育

资金。

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为保证高等教育阶段公平,在政府主导下,由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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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信用贷款的资助项目。2021年,我国发放

国家助学贷款共计430.86亿元,财政贴息达到39.14亿元,风险补偿金

24.54亿元。① 由国家开发银行开办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在解决助学贷款的高违

约和惜贷问题上展现特有优势。基于部分省份的实地调研发现,截至2018年

年底,2007年发放最早的一批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本金累计回收比例超过

99%,未回收比例不足1%(魏建国,2022)。在较低的违约风险下,国家开

发银行基本上按照省级学生资助中心的年度需求计划安排贷款额度。2021
年,生源地助学贷款发放金额已经占到国家助学贷款总金额的97.79%②,是

国家助学贷款运行的主要模式。

关于助学贷款成本的讨论,国内学者主要采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对

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匡算。具体到政府成本,相关研究通常区分直接

成本、机会成本或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研究重点。张玉玺(2010)和郑

丹(2015)认为政府直接成本包括贴息、风险补偿金,刘国(2012)把代偿金也

划归为直接成本。对机会成本或间接成本一般只做描述讨论。助学贷款在发

放和回收中的成本鲜有论述,只有褚萍(2006)提到因实施某学生贷款计划而

负担的各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管理成本,但是没有涉及管理成本的核算方

法。并且,这些研究集中于校园地助学贷款的成本,对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

本鲜有讨论。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政府成本中除了财政贴息、风险补偿金等这些有会计

记录的成本,在发放和回收过程仍需消耗大量的财政资金。政府规定县级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是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管理主体。2016年,全国共有2094个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每个中心按国家要求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办公场所和设

备。③ 对全国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人数进行粗略估算,专职员工为

6000-10000人(丁立波等,2014)。在助学贷款需求量较大地区的高中和乡

镇教育管理中心④还需配备专职人员。此外,在运行过程中,教育行政管理

部门、高中、乡镇中小学等均需在不同流程上辅助工作,在集中发放和回收

期,需临时招聘大量人员进行协助。即便如此,管理人员配置过少、工作量

大、办公经费紧张的呼声仍不断出现(徐姝,2013;曹鸿骅、徐健,2017)。

①

②

③

④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21)》,http://www.xszz.
edu.cn/n85/n168/c11046/content.html。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21)》,http://www.xszz.
edu.cn/n85/n168/c11046/content.html。

数据来源: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人员进行访谈获取的数据。
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在不同地区名称不同,亦被称为乡镇中心校。



第3期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分析 47   

如此多的财政供养部门参与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工作,其运行成本

多少、效益如何,尚缺乏实证证据。在财政资金供求矛盾凸显背景下,对这

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产生

的特点。第三部分,基于特点建立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核算的框架,并

明确具体的核算方法。第四部分,对案例县的运行成本进行核算,重点关注

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对生源地助学贷款发放和回收效益的影响。第五部分,

结语。

二、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特点

在本研究中,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仅指生源地助学贷款在县

(区)层面发放和回收产生的运行成本。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产生与其

实施过程中的流程及各流程上参与部门紧密相关。公共利益是国家助学贷款

的出发点(廖茂忠、沈红,2008),由于助学贷款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竞

争性和排他性,再加上其重视公共利益的正外部性,被视为准公共性的金融

产品,要求政府适度介入(孙涛,2014)。生源地助学贷款与校园地助学贷款

明显的区别是政府委托的介入部门不同,也决定了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

具有以下特点。

(一)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产生于多个部门

校园地助学贷款运行过程中,高校是助学贷款的管理主体,参与贷前、

贷后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其运行成本基本在高校内部产生。生源地助学贷

款运行过程中,发放和回收是申贷学生户籍地政府的责任,户籍地政府通过

建立县(区)一级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进行管理(李庆

豪,2006)。由于助学贷款发放和回收工作呈现季节性特点,在发放助学贷款

规模较大的地区仅靠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无法顺利完成。在具体实施中,县级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借助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一级政府的力量,形成了“县政

府—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县(区)学生资助中心—高中—乡镇中心校”多部

门协同运行的体系。生源地助学贷款之所以能够成功动员多个部门围绕同

一目标工作,源于中国行政体制的“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国家开发银行作

为政策银行,对政府有较强的动员能力。省级政府推动“条”上职能部门将组

织资源和授权中心下移至县级政府,随之将其转化为县(区)和乡(镇)、村的

目标,借助结果导向的考核和问责方式,激励下级政府调动自身的财政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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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资源完成目标。这些参与主体分别参与到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不同流程,区

别于一般单一会计主体(单一的企业、学校等)的成本核算。

(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部分成本缺少必要的会计记录

生源地助学贷款需多部门参与且每个部门都产生成本,但是部分成本没

有被会计记录或远低于真实成本被记录。比如助学贷款回收工作中,大量乡

镇中小学教师和乡镇村干部参与回收,这些工作被视为他们常规工作的一部

分。如果这部分成本不被核算,成本就会远低于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真实成本。

生源地助学贷款在政策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农村的“人情社会、熟人社会、礼俗

社会”等特点,利用地缘与血缘、封闭与保守、儒学与礼俗等形成的非正式制

度的约束对其进行风险控制(李庆豪,2006)。乡镇教师和村干部在乡村社会

的影响力较大,调动他们进行回收是降低违约率的有效办法。这部分成本虽

没有相应的会计记录也应计入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

三、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核算框架和方法

基于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特点,其成本核算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

哪些部门参与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哪些流程? 这些部门在参与的流程中各产

生了多少成本? 在多种成本核算方法中,作业成本法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

思路。

(一)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核算框架

作业成本法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制造业日益增长的间接成本的分摊问题。

随着技术的发展,使用工时、机时对间接成本进行简单分摊的会计核算方法

扭曲了真实成本。作业成本法建立了以“作业”为计算产品成本的依据,通过

作业动因来确认和计量各作业中心的成本,并以作业动因为基础来分配间接

费用和辅助资源,这种基于因果关系来“归集和分配”费用的思路,为优化流

程和成本的控制提供了有效信息。作业成本法产生之后获得广泛重视,被学

术界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会计创新成果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作业成本

法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也很快被尝试应用在制造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

业(王平心等,1999;欧佩玉、王平心,2000;王平心、李志学,2004;潘飞

等,2008;宁亚平,2012)。张蕊等(2006)使用作业成本法对卷烟制造业成本

进行核算,把其分为13个作业中心,用以归集和分配各作业中心的资源消

耗。此外,学界对使用作业成本法核算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学校、政府治理

领域的公共项目成本也进行了探讨(杨世忠等,2012;葛人炜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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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a,2007b)。杜荣江和马祥兰(2014)使用作业成本法把高校作业中心划分

为直接作业中心和间接作业中心,直接作业中心主要包括院系教学中心、院

系管理中心、科研中心,间接作业中心包括学生日常管理中心、资源管理中

心、行政管理服务中心。曹子坚和卢楷(2020)使用作业成本法的理念把精准

扶贫划分为识别检测管理、发展生产脱贫、异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

发展教育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六个作业,以此构建扶贫成本核算的模型。由

此可见,在不同领域使用的作业成本法均是将费用转化为成本的构成要素,

把成本要素灵活地与业务流程或成本对象联系起来,这种对业务流程进行分

解的理念对本研究构建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核算框架有重要启示。

结合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田野调研,借助作业成本法的理念,本文把生源

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的核算框架划分为流程和部门两个维度。生源地助学

贷款的流程维度分为发放宣传、资格认定、材料审查、签订合同、归档管理、

回收宣传、回收本息。按照目的不同,把前五个流程归为发放单元,后两个

流程划为回收单元。部门维度分为主导部门和辅助部门(见表1)。主导部门

指县(区)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辅助部门指参与执行的部门,包括高中、乡

镇教育管理中心、乡镇一级政府部门、村委会、街道居委会等。在每个具体

流程中计算不同部门产生的成本。

(二)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核算方法

在进行核算时,由于不同流程和不同参与部门产生的成本差异较大,尤

其是人员成本的类型构成复杂,需要对其先分类再进行核算。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人员分为两类:一是专职负责学生资助的人员,包括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人员、各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和高中专门负责学生资

助工作的人员,生源地助学贷款是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二是生源地助

学贷款工作的协助人员,包括高中班主任、乡镇中小学教师、村委会、街道

居委会人员等,他们负责生源地助学贷款某个流程的工作。这两类人员成本

需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核算。第一类人员成本核算的基本思路是确定生源地助

学贷款工作量占工作人员总工作量的比例,对人员成本进行分摊。具体可通

过与每个部门员工面谈或问卷调查,询问其工作时间占比;也可由部门的负

责人对时间占比作出估测(杨继良和尹佳音,2005)。本研究使用与员工面谈

的方式,确定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时间占比和各流程工作时间占比,按此比

例进行分摊。计算公式如下:

CL =∑
n

i=1
12×W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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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为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人员总成本,n 为工作人员数,Wi 为第i位

工作人员的月工资,Pi 为第i位工作人员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占总工作量的

比例。

第二类人员为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所付出的时间占总工作时间比例差异

较大,无法使用上述方法进行计算。但他们所做流程比较固定,可采用估时

法。估时法的关键之一是需要确定每单位作业耗用的时 间(Kaplan
 

and
 

Anderson,2004)。如在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资格认定流程中,可通过观察并

记录多名工作人员完成一份资格认定的工作时间求其平均值,假设其为资格

认定的标准时间。然后通过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管理平台获取本年参与资格认

定的总人数,计算完成所有贷款学生的资格认定需要一名工作人员的有效工

作时间(按照一定比例对理论工作时间进行折合,如理论工作时间为8小时,

假设其有效工作时间为其理论工作时间的80%),以此计算人员成本。临时

聘用人员的成本,如集中发放时期所招募的志愿者,可通过日工资、工作天

数、人员数之积计算。

电费可通过办公场所的用电设备功率进行估算,饮用水可按照人员数估

算每月桶装用水的消费量,生活用水可忽略不计。耗材主要考虑打印纸、硒

鼓等的消耗,具体可通过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取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基础信息,

如本年度贷款人数,每份助学贷款合同需要打印的纸张数,估算打印纸和硒

鼓的消耗。电话费可通过调取办公室的话费清单确定。交通费、差旅费如能

明确其发生流程,可直接将其计入此流程成本;如不能确定,可通过访谈、

问卷调查确定不同流程所占比例进行分摊。

四、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案例分析

本研究利用上文的框架和方法对A、B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进

行核算并分析,以探索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效益。

(一)案例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核算

本文的案例材料来自课题组2017年调查的甘肃省A、B两县。A、B县

的自然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相似①,均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生源地助学贷款在帮助两地学生进入高校就读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

① 2017年,A县的总人口为52万人,农村人口占比为84%;B县总人口为58万

人,农村人口占比为91%。A、B县的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不足2万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不足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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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17年A、B两县总人口相差6万,但B县参加高考人数为1.2万人,

A县仅有0.63万人。B县资助管理中心主任说:“我们县参加高考的学生多

与尊师重教的传统分不开。我们这儿仅明清两代就有进士20人、文武举人

130多人。恢复高考以来,送出去10多万名大学生,仅博士就有1100多名,

大伙儿就认准让娃儿上学这条道儿。在没有助学贷款之前,大部分有高考学

生的家庭都经历了‘六月紧张、七月高兴、八月忧愁’的过程,助学贷款把这

个问题解决了,县政府领导特别重视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由于两县参加高

考人数的不同,其生源地助学贷款规模也具有明显差异。

A、B县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参与部门及组织架构亦比较相似。两地均设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① 不同的是 A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有14名在编人

员(含一名借调人员),B县只有5名在编人员。两个县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主任介绍,在生源地助学贷款集中发放和回收时期,基本上全部人员均投入

此项工作中。2010年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标准化建

设实施意见》规定,对于10万-15万人、15万-40万人及40万人以上的

市、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分别配备4、5、6人。与陕西规定相比,

A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编人员偏多。

A、B县共同的辅助部门有乡镇教育管理中心、高中、村委会或街道办

事处等,在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均有一名在编人员专门负责学生资助工作。

在B县,乡(镇)、村干部也是回收助学贷款的主要协助人员。B县各乡镇

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回收率有较大差别,虽然回收率平均达到97%,但有

些乡镇仅为80%。B县资助中心主任解释说:“个别乡镇领导和村干部不配

合工作,老推脱、糊弄,所以回收率就明显低于其他乡镇。”A县的学生资

助中心对催收不成功的学生要进行多次入户催收,各乡镇间回收率的差异

很小。

使用本研究的核算框架和方法对A、B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进

行核算,结果显示,A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总运行成本为157万元,B县为

124万元。从流程维度来看,A、B两县在回收单元的成本均高于发放单元的

成本,且两县在回收本息这一流程产生的成本均最高;从部门维度来看,A、

B主导部门和辅助部门产生成本比例差异较大;主导部门在两县的资格认定

流程上产生的成本非常有限。(见表1)

① A县下设24个乡镇教育管理中心,B县下设28个乡镇教育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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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B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单位:元)

A县 B县

主导部门 辅助部门 主导部门 辅助部门

发放宣传 27182 75327 7327 79442

资格认定 206 113211 92 33156

材料审查 132342 0 24367 252233

签订合同 242238 0 38164 233095

归档整理 98913 0 32102 120386

回收宣传 27182 113035 12269 82001

回收本息 158358 577392 17448 312314

总计 686422 878964 131770 1112627

(二)案例县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差异的原因分析

两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运行成本为何差异如此显著?

主导部门和辅助部门的角色定位影响运行成本的产生。A、B两县虽有

相似的组织架构,均依靠主导部门和辅助部门发放和回收助学贷款,但是两

县主导和辅助部门的角色定位不同。A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主导部门和辅助

部门的成本比为44∶56,B县为11∶89。差异较大是因为A县主导部门对发

放和回收大部分流程进行具体操作,辅助部门不参与材料审查、签订合同、

材料归档整理工作。A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说,“虽然资助中心有十四个

人,但是一到发放季,办理的地方排着长队,工作人员甚至很少喝水,避免

耽误办理时间”。B县资助中心主任则说,“我们资助中心人少,也不需要这

么多人,我们发放的流程都放在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去办理了”①。B县的辅助

部门参与了所有流程,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扮演组织者和协调者角色。进

一步对成本类型分析发现,A 县主导部门在编人员成本占人员总成本的

92.65%,B县主导部门在编人员成本占人员总成本的比例仅为77.34%。

生源地助学贷款考核评价指标的设定影响运行成本的产生。对生源地助

学贷款各流程成本进行分析发现:回收单元成本高于发放单元的成本。为何

回收单元产生了更高成本? 两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主任均表示:“违约率是

生源地助学贷款评价的核心指标,催收工作至关重要。”A、B两县学生资助

① B县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把所有流程下放至乡镇教育管理中心,申贷学生可以在

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就近办理。在发放时期,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可自行招聘人员协助进行

合同的签订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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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均制定了对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工作经费的核拨办法。A县的资助中

心主任在介绍催收工作时讲道:“每年总会有三五家是催收的重点,有时一家

会催收十来次,这些家庭的催收成本较高。近几年,恶意拖欠的家庭很少,

拖欠家庭多是因为家里出现突然变故无力还款。经过我们想尽办法催收,近

三年取得显著成效,2017年我们县的金额违约率为仅0.10%。”①课题组同步

进行的对生源地助学贷款违约的研究显示,2016年全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平

均违约率仅有0.30%,大多数地区的违约率较低,其中,45%的县的生源地

助学贷款违约率为0。为何发放单元产生成本较少? 虽然贫困生的瞄准对助

学贷款工作本身很重要,但由于不是案例县助学贷款评价的核心指标,受关

注较少。比较而言,A县贫困生资格认定流程成本占比稍大是因其实施高中

预申请制度,主导部门实施资格认定结果的抽查制度。B县由于生源地助学

贷款覆盖率达到了75%,资格认定的方法是高中提供全部学生名单,排除自

愿不申请的和不符合助学贷款政策硬性规定的学生,其余学生均被认定为具

有申报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资格。

(三)案例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效益分析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效益分析应从发放和回收两个方面进行讨论。成

本可用每份助学贷款的发放成本和回收成本作为测度指标。效益分析则应考

虑生源地助学贷款发放过程中对贫困生甄别的准确度和助学贷款资金回收的

状况,因此选用瞄准度和违约率对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实施效益进行刻画。案

例县成本效益指标具体见图1。

图1 A、B县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效益的比较分析

①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从业务开展和风险控制两个方面进

行考核评价。业务开展以办理人数为指标,要求每年办理的学生人数>200,即可得5
分(满分);风险控制的指标为违约率,要求违约率≤2%,即可得15分(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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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县每份助学贷款的发放和回收成本均高于B县。A县用157万元发放

了助学贷款8221份,回收了2997份;B县用124万元发放了助学贷款

23152份,回收了9081份。① B县用低于A县33万元的运行成本,发放和回

收的贷款金额分别比A县多出了7355万元和6323万。简而言之,B县用更

低的成本提供了更多的助学贷款发放和回收服务。

A、B两县缺少瞄准度的具体数据,无法对其优劣做出明确判断。在贫

困瞄准的文献中,瞄准的准确性损失有两个:一是覆盖不完全,即贫困人口

被认定为非贫困人口,即贫困家庭的学生未受资助;二是漏出,即非贫困人

口被认定为贫困人口,即非贫困家庭的学生受到资助(Grosh
 

and
 

Baker,

1995;田志磊和袁连生,2010)。田野调查发现,A、B两县在这两个指标上

各有优劣。A县由于在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资格认定环节执行严格的主导部门

的抽查制度,在资格认定流程产生更多的成本,其漏出率较低;B县仅排除

自愿不申请的和不符合助学贷款政策硬性规定的学生,其他学生都可以作为

助学贷款的资助对象,覆盖不完全率较低。在贫困地区,低收入家庭为了获

取必要的生计收入而被迫放弃教育上的投资是低收入家庭积贫返贫的原因(吴

强,2020),一旦因贫困生的覆盖不完全而出现学生无法顺利完成学业的情

况,会对贫困生的家庭和学生个人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在贫

困地区控制较低的覆盖不完全率比低漏出率更重要。

A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违约率②低于B县。A、B两县的违约率均较低,

A县仅为0.10%,B县为0.82%。两县的生源地助学贷款评价方案明确规

定:违约率≤2%即可得到违约率的考核满分。B县的违约率虽然较 A县略

高,但也达到了考核违约率的满分要求,同时远低于风险补偿金比例③的规

定。违约率是生源地助学贷款评价的核心指标,在评价过程中通过行政手段

逐级往下摊派和施压,层层加码,最终造成基层对违约率的过分追求。这不

仅导致过高的回收成本,也违背了助学贷款的发放初衷。

综上所述,本文倾向认为B县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效益要优于A县。

①

②

③

发放和回收的份数均为当年新增助学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份数。
违约率有三种计算方式:金额违约率、人数违约率和合同违约率。考虑到生源地

贷款的借款学生有本、专科生和研究生,贷款金额差异较大,采用人数违约率或合同违

约率无法准确反映违约状况。本文采用金额违约率,其计算公式为:违约率=逾期贷款

余额/贷款余额。

2008年,《关于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通知》规定风险补偿金比例按当

年贷款发生额的15%确定。2021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通知》把风险补

偿金比例修改为按当年贷款发生额的5%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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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生源地助学贷款是高校助学贷款的主要模式。它的运行成本产生于多个

部门并且部分成本缺少必要的会计记录,其成本核算明显区别于单一会计主

体的成本核算。为明晰生源地助学贷款不同部门产生的成本,本研究采用作

业成本法的理念,从流程和部门两个维度建立核算框架,确定具体的核算方

法,并选取两个状况基本相似但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方式不同的县作为案例

县,进行成本核算并分析。研究发现,生源地助学贷款实施过程中产生大量

的运行成本,且回收单元成本远高于发放单元的成本,人员成本占总成本的

比例最大。主导部门和辅助部门角色的定位、绩效考核评价指标的设定是影

响运行成本差异的重要因素。进一步使用每份发放成本和每份回收成本、瞄

准度、违约率分析案例县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效益,认为B县生源地助学

贷款的成本效益优于A县。

从提高成本效益的角度,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控制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人员成本。生源地助学贷款仅是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的主要工作之一,其发放和回收具有季节性特点,不同时期对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人员需求差异较大。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考虑在发放

和回收集中期把各流程的具体操作下沉到辅助部门。

其次,弱化对违约率的考核。违约率是生源地助学贷款的重要考核指标,

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导致了过高的催收成本。省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根

据本省情况,确定违约率的标准线(如按风险补偿金的比例确定标准线),把

各县区的考核评价结果划分为合格与不合格,对低于违约率标准线的县区不

采取任何形式的奖励性措施,以防止基层对过低违约率的追求。

再次,完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豁免机制。2022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再次明确指出省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用风险补偿金

结余奖励的资金去帮助因死亡、失踪、丧失劳动力能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以及经济收入特别低、确实

无力归还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偿还助学贷款。建议教育部出台关于生

源地助学贷款豁免的指导意见,各省(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

施办法。

在我国,与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模式相似即利用多部门实行“联动”的项

目有很多,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扶贫救济和疾病预防等(荣敬

本和崔之元等,1998;王汉生和王一鸽,2009),20世纪90年代后期“控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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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学”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沈洪成,2014),2015年之后我国实施的精

准扶贫(熊跃根,2019)等工作,属于典型的“全民动员”“多级联动”的项目,

涉及多个部门产生的成本,同样存在大量没有会计记录的成本。然而,学术

界对于这种公共服务的成本核算仍鲜有讨论。马蔡琛和赵笛(2020)讨论公共

卫生应急资金的绩效管理时,只把下拨的财政资金作为全部成本进行绩效评

价的设计,而忽略运行成本,会使绩效评价产生一定的偏差。马蔡琛和李明

穗(2017)认为作业成本法和政府预算绩效评价的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可以

使用其提供的成本信息作为公共预算绩效评价的重要基础。所以,本研究可

以为这些项目的核算方法提供可参考的思路。

本文仅就生源地助学贷款在县(区)层面的运行成本进行核算,政府的其

他成本、银行、借贷学生个人和家庭成本均没有涉及。在核算方法上,对辅

助部门只核算了人员成本,成本存在被低估的风险。本文认为,在评估助学

贷款不同模式的效益时应关注成本端。在政府对项目绩效评估的背景下,生

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核算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他领域中多部门参与项目

的成本核算亦需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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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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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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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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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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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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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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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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